
- 142 -

附件 23： 

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为减少事故发生，保护公共财产及师生人身安全，特制定

本应急预案。 

第一章  火灾 

第一条 可能引起火灾的原因 

1. 电线及配电箱老化。

2. 违章动用明火。

3. 违规使用大功率用电器。

4. 违规使用或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等。

第二条 预防措施 

1. 落实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实验室防火安全事务。 

2. 加强教育，普及防火知识。所有实验人员在进入实验室

开展实验活动前，首先应由实验室教师或任课教师对进入实验

室的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内容包括熟悉正确使用实验仪器

设备、掌握逃生方法、熟悉逃生路线、学会正确使用灭火器等。 

3. 实验室内的电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管理，必须符合安全

用电管理规定，大功率教学仪器设备用电必须使用专线，严禁

与照明线共用，谨防因超负荷用电着火。实验室不得乱接乱拉

电线，不得超负荷用电，不得擅自改动电源设施，或随意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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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修电气设备。 

4. 实验室教师和实验员加强安全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及

时整改。定期检查灭火器压力，不符合要求的，及时更换。发

现违规使用和存放的易燃易爆物品应立即清除。 

5. 保持通道畅通，不堆杂物。实验室人数较多时，前后门

均不上锁。 

6. 严禁违章使用电器，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及违章使用明

火。 

7. 最后一个人离开实验室必须彻底切断实验室电源。 

第三条 处理程序 

1. 实验室一旦突然发生火灾，在场的实验室教师或任课教

师为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灭火抢救工作。 

2. 实验室小范围起火时，学生和教师不能惊慌，立即切断

实验室总电源，然后使用湿石棉布或湿抹布灭火，同时立即组

织学生有秩序地撤离实验室。 

3. 实验室发生较大火情时，应立即切断实验室总电源，组

织人员有秩序地撤离，拨打校区保卫部门（总务管理办公室）

电话 0631-3806128，校区消防电话 0631-3806119和火警电话

119，实验室教师和实验员在能够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使用

灭火器灭火。 

4. 如有人员伤亡，应立即拨打校区医疗急救电话

0631-3806120、急救电话 120，请求医疗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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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后保护现场，及时向实验中心、学院及学校有关部门

报告,填写实验室安全事故报告单（见附件 5）。 

6. 事后应彻底查明火灾原因，对问题进行整改消除隐患后

方可继续使用实验室。 

第二章  触电 

第四条 可能引起触电的原因： 

1. 电线、开关、插线板因老化造成金属裸露。 

2. 仪器设备老化、故障、接地不良。 

3. 电源插座及仪器设备受潮、进水。 

4. 实验人员未按要求正确操作仪器设备进行实验。 

第五条 预防措施 

1. 加强人员培训，所有实验人员在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

动前，首先应由实验室教师或任课教师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进

行用电安全教育。 

2. 定期检查实验室内的用电线路和配电盘、板、箱、柜等

装置及线路系统中的各种开关、插座、插头等均应经常保持完

好可用状态，无金属裸露。 

3. 实验室全部使用带地线的三芯电源插座，保证仪器设备

接地良好。 

4. 非实验需要，盛水容器应远离实验仪器、电源插座和电

线，实验教师和学生应使用带盖子的水瓶、水杯饮水，饮毕立

即拧紧瓶盖、杯盖。一旦漏水，应立即切断实验室总电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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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水彻底擦干、晾干后再接通电源。 

5. 实验人员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仪器设备使用说明，正确

操作。 

第六条 处理程序 

1. 发生触电事故后，其他人员应首先立即切断实验室总电

源，然后再进行施救，严防二次事故。 

2. 立即拨打校区医疗急救电话 0631-3806120、急救电话

120，请求医疗救援；现场如有具备急救能力的人员，必要情况

下可立即对伤者实施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 

3. 查明触电原因，彻底消除隐患后方可恢复实验室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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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附则 

第七条 应急电话 

安全负责人电话：0631-3806345，17562600030

校区报警电话：0631-3806110（24 小时值班） 

校区火警电话：0631-3806119（24 小时值班） 

校区急救电话：0631-3806120   

实验中心电话：0631-3806331，13910920961 

火警电话：119     匪警电话：110  急救电话：120 


